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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为全面贯彻落实《地下水管理条例》，有效促进本市地下水资源涵养修复，结合本市实际，北京市水务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及依据
[bookmark: _Toc97648651]按照《地下水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8号）第三十二条规定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统筹考虑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地下水利用情况以及地质环境条件等因素，组织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市于2022年已公布了《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但2022年以来，本市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地面沉降防控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水利部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依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水资源调查评价和地面沉降监测等工作最新成果，重新划定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
为此，北京市水务局会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重新划定了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范围，并制定了《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一）地下水禁止开采区范围
根据《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划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一）已发生严重的地面沉降、地裂缝、海（咸）水入侵、植被退化等地质灾害或者生态损害的区域；（二）地下水超采区内公共供水管网覆盖或者通过替代水源已经解决供水需求的区域；（三）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其他区域。
近年来，北京市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地面沉降防控工作成效显著，超采区和沉降区范围大幅减小，沉降速率大幅降低，严重超采区和严重沉降区均已清零。在地下水超采区内，已不存在已发生严重的地面沉降、地裂缝、海（咸）水入侵、植被退化等地质灾害或者生态损害的区域。当前地下水超采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郊部分农村地区，范围内不存在公共供水管网覆盖或者通过替代水源已经解决供水需求的区域。因此，本市目前不存在上述法定应划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的第（一）、（二）项情形。
对于上述第（三）项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其他区域，依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划定高速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各200米范围内为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区域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地下水限制开采区范围
根据《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划为地下水限制开采区：（一）地下水开采量接近可开采量的区域；（二）开采地下水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生态损害的区域；（三）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开采地下水的其他区域。
根据2024年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北京市已基本实现采补平衡，不存在地下水开采量接近可开采量的区域，但部分区域仍存在地面沉降，面积约800平方公里，这部分区域已划定为一般超采区。根据北京市地面沉降监测成果，发生沉降的层位主要是100米以深地层，为科学精准防控地面沉降，有必要对超采区内100米以深地下水开采进行控制。100米以浅地下水开采利用可以加快地下水循环，还可调节浅层地下水位，以防发生其他次生风险，因此100米以浅地下水开发利用不应进行限制。综上，本次将地下水一般超采区内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划定为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具体包括：
1.北京市大兴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大兴区青云店、常营子、采育、安定、礼贤和榆垡镇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395.7平方千米。
2.北京市通州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胡各庄、梨园、台湖、张家湾、次渠、牛堡屯、马驹桥和大杜社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242.3平方千米。
3.北京市通州区第2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区郎府、漷县镇和永乐店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115平方千米。
4.北京市朝阳区第1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朝阳区金盏和楼梓庄地区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23.6平方千米。
5.北京市通州区第3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分布在通州区徐辛庄镇100米以深的第四系含水岩组，面积约23.4平方千米。
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开采地下水的其他区域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地下水储备区范围
地下水储备区范围与2022年已公布的《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中划定成果一致。
（四）重要泉域保护范围
重要泉域保护范围与2022年已公布的《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中划定成果一致。
三、管理措施
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严格执行《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管理措施与2022年已公布的《北京市水务局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划定北京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限制开采区、储备区及重要泉域保护范围的通知》中相关规定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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